
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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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原告叶根友，男，1977年1月18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浙江省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徐柯，江苏常联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　　被告潍坊风筝面粉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沈玉方，董事长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宿爱堂，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　　被告上海易买得超市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金成泳，董事长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吕戴施。

　　本院在审理原告叶根友与被告潍坊风筝面粉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易买得超市有限公

司侵害作品复制权、发行权纠纷一案中，原告叶根友以与被告和解为由，于2015年12月

15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，并明确表示不交纳案件受理费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(十一)项，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第二十二条

第一款、第四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&lt;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&gt;的解释

》第二百一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　　本案按撤诉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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